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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C.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董事會報告

J.I.C.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本公司」）董事（「董事」）欣然提呈其年報連同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

主要業務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業務為設計、製造及銷售液晶體顯示（「LCD」）顯示屏及LCD模塊。附屬公司之

主要業務詳情載於隨附財務報表附註28。

分部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地區市場劃分之營業額及業績貢獻分析載於隨附財務報表附註6。

業績及分派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詳情載於本年報第26頁之綜合收益表。

董事會宣佈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中期股息為每股0.02港元，而末期股息為每股0.02港元。二零零

五年所宣派之股息總額相當於派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賺取純利之81.7%。鑑於將需要資金以

於未來拓展業務及應付資本開支，故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任何股息。

財務資料摘要

本集團過去五個財政年度之業績與資產及負債摘要載於本年報第62頁。

主要客戶及供應商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五大客戶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59.6%（二零零五年：62.1%），而本集

團最大客戶則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20.4%（二零零五年：27.9%）。此外，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

團五大供應商佔本集團總採購額約59.2%（二零零五年：51.7%），而本集團最大供應商則佔本集團總採購額約16.2%

（二零零五年：15.2%）。

概無董事、彼等任何聯繫人士或任何據董事所深知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超過5%之本公司股東於本集團五大客戶

或供應商中擁有實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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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廠房及設備

年內，本集團購置約7,104,000港元（二零零五年：34,545,000港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上述各項購置以及本集團物

業、廠房及設備於年內之其他變動詳情載於隨附財務報表附註12。此外，本集團已就安裝中機器支付合共約3,722,000

港元（二零零五年：7,911,000港元），其詳情載於隨附財務報表附註12。

股本

本公司股本詳情載於隨附財務報表附註22。

儲備

本集團儲備於年內之變動詳情載於第28頁隨附財務報表之綜合權益變動表。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儲備中約96,184,000港元（二零零五年：108,327,000港元）可分派予股東。

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或開曼群島法例並無有關優先購買權之條文，以規定本公司必須按比例向其現有股東提呈發售

新股份。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慈善捐款

年內，本集團作出約17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177,000港元）慈善捐款。

銀行借貸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銀行借貸詳情載於本年報第27頁之綜合資產負債表及隨附財務報表附註21。

利息資本化

本集團年內並無將任何利息資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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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與Nam Tai Electronics, Inc.（「NTE Inc.」）之附屬公司訂立以下

交易。有關交易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4A章所界定屬「持續關連

交易」，並獲豁免遵守有關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有關交易須遵守有關申報及公告規定。

捷騰電子（深圳）有限公司（「捷騰」）與南太電子（深圳）有限公司（「南太電子（深圳）」）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本公司直接附屬公司捷誠電子貿易（香港）有限公司（「捷誠電子」）與NTE Inc.間接附屬公

司南太電子（深圳）訂立採購協議，由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起為期三年。該協議旨在讓南太電子（深圳）擴闊其供應商

基礎。根據該協議，雙方協定，捷誠電子將獲納入南太電子（深圳）之指定LCD屏供應商名單，而南太電子（深圳）可不

時按不遜於獨立第三方提供予南太電子（深圳）之價格，以南太電子（深圳）之標準商業條款，向捷誠電子作出採購訂

單。二零零五年間，捷誠電子終止業務，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間提名其集團公司捷誠（澳門離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

（「捷誠澳門」）及捷騰根據該協議向南太電子（深圳）提供服務。於二零零六年只有捷騰向南太電子（深圳）提供服務。

捷誠電子、捷誠澳門及捷騰於二零零五年年度向南太電子（深圳）進行之銷售淨值總額約為5,216,000港元。捷騰於二

零零六年內向南太電子（深圳）進行之銷售總額約3,218,000港元。

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審閱上述交易，並確認該等交易乃於本公司一般日常業務，且按對本公司而言不遜於獨立第三方

向本公司提供之條款訂立。獨立非執行董事進一步確認，該等交易乃按監管該等交易之有關協議條款訂立，協議條款

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股東整體利益。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4A.38條，董事會已委聘本公司核數師就本集團的持續關連交易進行

若干協定核數程序。核數師已向董事會匯報該等程序之實際結果。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審閱該等持續關連交易及核數

師報告，並確認該等交易由本公司於其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不遜於向獨立第三方提供之條款訂立。交易根據規管該等

交易並屬公平合理及符合本公司股東整體利益之協議條款訂立。

重大合約

於本財政年度內或年結日，並無訂立重大合約（定義見上市規則）而有任何董事於當中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除

上段所述關連交易外，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亦無與NTE Inc.或其附屬公司訂立任何重大合約（上段所載之關連交易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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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合約

年內，本公司並無訂立任何關於本公司全部或任何重大部分業務管理及行政之合約。

董事及服務合約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及直至本年報日期之在任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徐錦偉（主席）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六日獲委任）

楊德輝（首席行政總裁） （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七日獲委任）

李仕源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八日獲委任為執行董事，

後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三日調任為非執行董事、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調任為執行董事及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辭任執行董事）

本公司執行董事徐錦偉先生之委任均並無指定任期，惟須按照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之規定任滿輪席告退。根據楊

德輝先生之董事服務合約，其執行董事任期由二零零五年二月七日起為期三年，任何一方可以向另一方發出不少於

三個月之通知終止合約。

非執行董事：

顧明均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六日獲委任為執行董事，

後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日調任為非執行董事）

古川清太郎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六日獲委任為執行董事，

後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調任為非執行董事）

李華倫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五日獲委任）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顧明均先生、古川清太郎先生及李華倫先生各自之董事任期分別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二零零

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七年一月五日起為期一年，彼等各自與本公司訂立之服務年期其後將每年接續為期一年，

除非任何一方向對方發出不少於一個月通知終止任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湛祐楠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六日獲委任）

梁惠雄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六日獲委任）

鄭志 （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二日獲委任）

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董事任期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為期一年，其後將每年接續為期一年，除非任何一方向對

方發出不少於一個月通知終止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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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13條確認彼等之獨立性，而基於該等確認，本公司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之

獨立性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仍維持不變。

按照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87(1)及87(2)章之規定，古川清太郎先生及鄭志 先生將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告退，

惟符合資格並願意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膺選連任。按照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86(3)章之規定，李華倫先生將任職至

本公司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為止，並將於該大會上膺選連任。

概無董事與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訂有或擬訂立任何不可於一年內不作賠償（法定賠償除外）予以終止之服務合

約。

董事於合約之權益

除上文「關連交易」一節及隨附財務報表附註27「關連人士交易」一節披露者外，概無董事（包括前任董事）於本公司、

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同系附屬公司或附屬公司於結算日或年內所訂立而對本集團業務屬重要之合約中直接或間接

擁有重大權益。

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

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已知

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該等證券及期貨條例條文彼等被視作或當作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已

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上市規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

益或淡倉如下：

(I)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董事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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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於相聯法團股份之好倉

(A)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持有NTE Inc.（附註a）每股面值0.01美元之普通股之董事如下：

佔相聯法團

所持普通股 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權益種類 身份 數目 之百分比

徐錦偉 個人 實益擁有人 1,045,870 2.39%

楊德輝 個人 實益擁有人 10,000 0.02%

顧明均（附註b） 個人 實益擁有人 5,690,786 13.00%

古川清太郎 個人 實益擁有人 20,000 0.05%

附註：

a. NTE Inc.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持有本公司74.94%股權。

b. 該等普通股顧明均先生及其配偶曹瑞仙女士共同持有。

(B)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持有NTE Inc.授出之購股權之董事如下：

所持購股權 相關股份

董事姓名 身分 數目 數目

顧明均 實益擁有人 15,000 15,000

除上文披露者外，概無任何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該等條文彼等被視作或當作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已記入本公司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上市規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

或淡倉。

董事自收購股份或債券之權利獲益

除下文「購股權計劃」一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內任何時間，本公司、其控股公

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包括彼等之配偶或18歲以下子女）可藉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

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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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須予披露之股東權益及淡倉

就任何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所知悉，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下股東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

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該等條文彼等被

視作或當作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已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權益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主要股東名稱 身份 所持普通股數目 持股百分比

NTE Inc. 實益擁有人 572,180,978 74.94%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並無獲悉任何人士（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該等條文彼等被視作或

當作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已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權益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十六日，董事會批准一項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本公司可藉該計劃向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

旨在向對本集團成功營運有所貢獻之人士給予鼓勵及獎勵。該計劃之合資格參與者包括（其中包括）本集團及本公

司直接或間接擁有20%或以上股本其中實益權益之公司（惟本公司之附屬公司除外）之任何僱員（包括本公司或其任

何附屬公司之任何董事）。該計劃之生效日期為二零零二年六月四日（本公司普通股於聯交所上市之日）。該計劃除

另行註銷或修訂外，將由上述日期起計10年內繼續有效。

購股權之行使價由董事會釐定，惟不得低於下列各項之較高者：(i)於授出該購股權當日（須為營業日）聯交所每日報

價表所列本公司普通股之收市價；(ii)於緊接授出該購股權當日前五個交易日聯交所所列本公司普通股之平均收市價；

及 (iii)本公司普通股之面值。

因行使根據該計劃及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出之所有購股權（不包括按照該計劃之條款而告失效之任何購股權）而

可能發行之最高股份數目，不得超過本公司於批准該計劃當日已發行普通股股本10%（「授權上限」）。於二零零二年

四月十六日（批准該計劃當日），本公司已發行182,544,465股每股0.01港元之普通股，因此根據授權上限，可根據該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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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授出之最高普通股數目不得超過18,254,446股普通股。然而，本公司可尋求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以不時更新授

權上限。除非取得股東於股東大會上之另行批准，於任何12個月期間內根據該計劃向各名合資格參與者發行之最高

普通股數目以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之1%為限。

當承授人正式與本公司簽署購股權協議，以及於授出建議日期起計28日內或董事會可能以書面指定之其他期間內，

本公司在購股權協議指定之地點收訖以本公司為受益人之款項以指定作為授出購股權之代價後，授出購股權之建議

方被視為獲接納。購股權可於授出條款所指定之期間內行使。

自採納該計劃以來，本公司並無根據該計劃授出購股權。

董事及五名最高薪董事／僱員之薪酬

(I) 董事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其中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鄭志 先生放棄12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120,000港元）之酬金。具名董事年內之酬金詳情載於隨附財務報表附註9。

(II) 僱員

本集團五名最高薪人士當中三名為董事（二零零五年：三名董事）。

僱員及薪酬政策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聘有2,393名（二零零五年：2,137名）能幹及進取之僱員，其中25名（二零

零五年：18名）為市場推廣職員及85名（二零零五年：69名）為研究及開發職員。全體職員均致力維持並提高本集團業

務之質素及可靠性。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總員工成本約71,2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61,900,000

港元）。

本集團之薪酬政策會定期參考法律觀點、市場狀況及本集團與個別員工之表現作出檢討。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

之薪酬政策及薪酬待遇將由本公司薪酬委員會檢討，該委員會之成員及職責詳情載於下文標題「企業管治報告」一

節。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四日設立一項購股權計劃，致令本公司可向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旨在向對本集團成

功營運有所貢獻之人士給予鼓勵及獎勵。購股權計劃之詳情載於上文「購股權計劃」一節。自採納該計劃以來，本公

司並無根據該計劃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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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

本公司根據香港法例第485章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為其於香港聘用之所有僱員推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

計劃」）。強積金計劃為定額供款計劃，據此，本公司及其僱員須各自向強積金計劃作出僱員有關收入5%之供款，惟

收入下限及上限分別為5,000港元及20,000港元，每月法定供款上限為1,000港元。除少數例外情況下，本公司之供款

於繳入強積金計劃後隨即全數歸屬僱員所有，直至有關僱員年屆65歲退休年齡。

就本集團於澳門聘用之僱員而言，本集團推行一項退休福利計劃（「澳門計劃」），該計劃亦為由獨立受託人管理之定

額供款計劃。儘管澳門計劃並非強制推行之計劃，然而，就澳門計劃之供款額、計劃運作以及退休年齡而言，本集團

已採納與強積金計劃相同之條款。

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聘用之中國當地僱員受當地政府推行之地方法定退休保險政策（「中國計劃」）

保障。本集團及僱員須按僱員月薪指定百分比向中國計劃作出供款。

本集團就強積金計劃、澳門計劃及中國計劃於收益表扣除之成本詳情載於隨附財務報表附註25。

核數師

董事會建議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重新委任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德勤」）為本公司之核數師。

足夠公眾持股量

據董事按公開資料所知，本公司於本年報日期具備足夠公眾持股量。

承董事會命

徐錦偉

主席

香港，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二日


